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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继续履行与下属合营企业签署的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框架协议》的独立意见

  作为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

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证监发[2001]102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2017年修订）和公

司《独立董事制度》（2005年修订）的有关规定，我们审核了2017年度公司与下

属合营企业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经审核发现，公司与下属合营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严格履行《关于日常关联

交易的框架协议》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利益。2017年度，公司向中外运敦豪

国际航空快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外运敦豪”）及其他合营联营企业提供劳

务发生的金额为90，971，785.94元，接受中外运敦豪及其他合营联营企业提供劳

务发生的金额为103，450,591.05元。我们认为：

    1、公司与中外运敦豪及其他合营联营企业之间日常关联交易的存在有其必

要性和合理性，关联交易的定价在《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框架协议》的指导下进

行，符合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未损害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2017年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总金额未超出2016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2017

年度此类关联交易的额度，并且关联交易的金额占l—J类交易的比例刁i大，没有影

响 到 公 司 的 独 立 性 ， 也 没 有 使 得 公 司 的 主 营 业 务 对 关 联 人 有 所依 赖。

    2、公司与下属合营联营企业2018年度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符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

    3、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

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批准程序符合有关规定，体现了公开、公平、公

正 的 原 则 ， 符 合 国 家 有 关 法 律 、 法 规 和 公 司 《 章 程 >的 规 定 。

（下无正文，签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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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毡i二∥    S州OTRANŜ啊TR̂NSPORTATDN睢VnOP～ENT CO..LTD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继续履行与下属合营企业签署的<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框架协议>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此页无正文）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徐 扬

二O-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烹翁熏塞ANSPORTATK)N OrEvaOFWENT CO..LTD
    ANSPORTAT日N OEVELO脚JENT C0．LTD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继续履行与下属合营企业签署的<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框架协议>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此页无正文）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二O-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簪


